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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南 川 区 教 育 委 员 会
重庆市南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调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费和公办幼儿园
延时保育费收费标准的通知

南川教发〔2025〕46 号

各学校：

为增强教育服务能力，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

福感，进一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服务的需求，促进学生

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，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

于全面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渝

教发〔2019〕20 号）和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

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

标准及增设延时保育费项目的通知》（渝发改规范〔2021〕1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教育实际成本与发展需要，决定

对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费及公办幼儿园延时保育费标准进行

调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费和公办幼儿园延时保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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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收费标准

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费由 2.5 元/生∙课时调整至 4 元/生∙

课时，公办幼儿园延时保育费由 6 元/生∙次调整至 8 元/生∙次

（其中，学前一年在园儿童收费标准保持不变）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服务管理。各学校要对课后服务对象、时间、

内容和队伍加强管理，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推进方案，明

确学校、家长、服务人员和学生的权利义务，保障各方权益。

（二）做好安全保障。各学校要把学生安全管理放在首

位，要主动衔接公安部门、乡镇街道加强学校周边安全检查，

对开展该项工作可能引起的交通安全等问题提前研判，确保学

生安全。

（三）规范经费收支。收取的课后延时服务费和延时保

育费如有结余应及时清退。对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家庭

儿童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课后服务费用和延时保育费用。

课后服务和延时保育经费按照有关财经制度纳入学校财务管

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或提取管理费，不得列支其他无关

费用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其他文件与本通知规

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相关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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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 重庆市南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
2025 年 8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